
中 華 民 國 拳 擊 協 會 B C 類 講 習 申 辦 流 程 圖 
(無分教練或裁判講習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請先通知協會秘書長或職員，有意承辦講習。 

二、講習舉辦兩個月前，繳交講習計畫至協會初審。 

三、請將計畫內容紙本寄送至協會： 

  10489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5樓 505室-中華民國拳擊協會收 

四、請將計畫電子檔寄送至協會信箱：b3402@ms32.hinet.net 

五、協會初審通過後，以函文呈備（紙本）方式呈至中華民國體育運 

  動總會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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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體總核備後會發文到協會，協會通知承辦單位核備文號。 

七、承辦單位公告招生 

請注意，無論是否要申請體總的補助，都要寄送資料到協會完成體總備查程序。 

八、承辦單位將欲申請補助的會計核銷資料及講習會成果報告等資料，以掛號方式寄 

到協會。（正本紙本寄送，主辦單位自行影印一份存查），相關電子檔案一樣寄送 

至協會信箱。 

  申請補助單據(含收據)抬頭須註明：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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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協會開始製作裁判卡。 

十一、製作完成後以掛號寄給裁判。 

九、中華體育運動總會同意結案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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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無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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